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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市委七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市政府系列具体要求，紧紧围绕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规划战略引领和空间支撑保障作用，以国土空间高效能治理助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水平保护，持续提升城市发展集约度，助力深圳加快打造宜居、枢纽、韧性、智慧的全球标杆城市。依据《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送审稿）、《深圳市国土空间保护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统筹协调2024年度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和时序安排，特编制本计划。
一、总体原则
（一）规划引导，充分衔接同级计划
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充分发挥规划引导作用，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的各项要求和目标，衔接经济社会发展、住房发展、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土地储备等各项同层次计划，结合城市建设发展需求，科学合理安排建设用地供应规模和结构。
（二）以需定供，保障各类用地需求
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以需定供，有保有压，以“优民生、增居住、强工业、稳商办”的原则，持续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
（三）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坚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原则，严控总量，盘活存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快推进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二、计划目标
2024年度全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同）计划供应建设用地800公顷（详见附表）。
具体情况如下：
（一）居住用地
落实“以需定供”，统筹安排本年度居住用地供应，促进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健康稳定。合理确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规模和节奏，继续保障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筹集力度，支持引导存量住房改建保障性住房。本年度计划供应居住用地180公顷，其中商品住房用地80公顷，保障性住房用地100公顷。另外，计划供应租赁住房用地18公顷，占居住用地的10%。
（二）产业用地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产业空间供给的工作部署，加大“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空间保障力度，加快推动20大先进制造业园区和“工业上楼”项目建设，充分保障重大产业项目、优质产业空间项目的用地需求。本年度计划供应产业用地250公顷。
（三）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
以推动民生“七有”走向“七优”为目标，以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为原则，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布局，保障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本年度计划供应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365公顷。
（四）商服用地
严控商业办公用地供应，科学合理安排现代服务业等其他商服用地的供应。本年度计划供应商服用地5公顷。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部门主体责任意识
各区（新区、合作区，下同）作为年度计划实施责任主体，应强化责任担当，将建设用地供应作为辖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加快划拨决定书核发和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及后续备案工作，全力保证年度计划各项任务按时足量完成。
（二）加快推动土地有效供应
一是夯实土地供应基础，摸清区域土地供应潜力，着力盘活低效用地，提前谋划土地储备工作，科学合理安排建设用地供应时序，优先保障“三大工程”等重大项目落地建设。二是精准配置土地资源，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全力做好土地要素与项目建设的匹配和衔接，综合考虑区域人口承载力、产业发展、基础配套等因素，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统筹配置各类用地。三是提高供地工作效率，提前介入主动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全过程对接、全流程参与，加大项目用地审批各环节统筹协调力度，切实提升供地全链条审批效能。
（三）加大计划实施监测力度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筹计划供应实施台账的实时统计工作，结合城市治理“一网统管”要求，持续优化计划供应实施的实时监测机制。各区应当加强辖区建设用地计划供应备选库建设工作，编制年度计划供应用地清单，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要求公布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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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24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结构表
单位：公顷
	区、新区、合作区
	建设
用地
合计
	居住用地
	产业
用地
	公共服务和城市
基础设施
用地
	商服
用地

	
	
	居住
用地
小计
	商品
住房
用地
	保障性住房
用地
	
	
	

	
	
	
	
	
	
	
	

	全市
	800
	180
	80
	100
	250
	365
	5

	福田
	24
	15.5
	2.5
	13
	2
	6
	0.5

	罗湖
	14
	9.5
	2.5
	7
	2.5
	2
	0

	盐田
	7.5
	3.5
	1.5
	2
	1
	3
	0

	南山
	32
	17.5
	4.5
	13
	4
	10
	0.5

	宝安
	86
	36
	18.5
	17.5
	26
	24
	0

	龙岗
	119
	21
	8
	13
	34
	63
	1

	龙华
	64
	22.5
	13.5
	9
	12.5
	29
	0

	坪山
	70.5
	7.5
	2
	5.5
	30
	33
	0

	光明
	94
	10
	6.5
	3.5
	18
	66
	0

	大鹏
	30
	2
	1
	1
	1
	27
	0

	前海
	59
	23
	19.5
	3.5
	21
	12
	3

	深汕
	200
	12
	0
	12
	98
	90
	0





附表二
2024年度拟实施供地的区域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一览表
	序号
	区域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1
	罗湖区、南山区、龙岗区、龙华区
	深圳枢纽新建西丽站及相关工程
	铁路

	2
	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深汕合作区
	新建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深圳段）
	铁路

	3
	盐田区
	深圳平湖南至盐田港铁路改造工程东港支线隧道先开段
	铁路

	4
	龙岗区
	深圳市平湖南综合物流枢纽项目二期
	铁路

	5
	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
	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荷坳至深圳机场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6
	龙岗区
	惠盐高速公路深圳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7
	坪山区、大鹏新区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三期
	高速公路

	8
	福田区、南山区、龙华区
	侨城东路北延通道工程
	快速路

	9
	深汕合作区
	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
	水利

	10
	深汕合作区
	北坑水库及其配套输水工程
	水利


注：表中项目为2024年度拟实施供地的区域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具体项目及用地面积以最终实施为准。



